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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欄杏
樹
枝

耶
和
華
的
話
又
臨
到
我
說
：
耶
利
米
你
看
見
甚
麼
？
我
說
：
我
看
見
一
根
杏
樹
枝
。

耶
和
華
對
我
說
：
你
看
得
不
錯
，
因
為
我
留
意
保
守
我
的
話
，
使
得
成
就
。

當時，耶和華將硫磺與火從天上耶

和華那裡降與所多瑪和蛾摩拉，把那

些城和全平原，並城裡所有的居民，

連地上生長的，都毀滅了（創十九

24-25）。

他們是怎麼死的？有被火活活燒死

的，有被濃煙嗆死的，有被壓死的，

有被硫磺燻死的。此外，由於發生在

太陽剛升起，人們還在半睡半醒之

間，所以不排除有人是被嚇死的。

控告他們的聲音上達天廳，天使實

地勘察時還飽受迫害。可見這些人的

罪惡極其嚴重，神定意要毀滅。只有

羅得一家，因為神記念亞伯拉罕的緣

故，被拯救出來。

這些人是誰？是居住在所多瑪、蛾摩拉平原與城裡的人。他們全城的

人曾經要求羅得說：「今日晚上到你這裡來的人在哪裡呢？把他們帶出

來，任我們所為。」光從這段話我們就可以想見他們的邪惡、淫亂與暴

力。

「但我告訴你們，當審判的日子，所多瑪所受的，比你還容易受

呢！」（太十一24），耶穌在加利利沿海諸城傳福音、行神蹟，人們竟然

不相信時，祂留下這句話。

如果像所多瑪那般罪惡，是被硫磺火給燒死，那麼不信的人，下場會

是如何呢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文／杏樹筆耕小組策劃 黃逸杉撰稿

圖／Shen Shiao

下場不敢提
創十九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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